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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9 部分：混配制剂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农药混配制剂对水生生态系统、鸟类、蜜蜂、家蚕、非靶标节肢动物和土壤生物的风

险评估基本原则，评估程序和方法，以及风险降低措施。 

本部分适用于农药混配制剂的环境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2882.2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2 部分: 水生生态系统 

NY/T 2882.3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3 部分: 鸟类 

NY/T 2882.4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4 部分: 蜜蜂 

NY/T 2882.5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5 部分: 家蚕 

NY/T 2882.7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7 部分: 非靶标节肢动物 

NY/T 2882.8 农药登记环境风险评估指南 第 8 部分: 土壤生物 

3 基本原则 

农药混配制剂的风险评估应遵循以下原则： 

——保护目标与单一有效成分制剂相同； 

——采用分级评估方法，用风险商值（RQ）表征风险。 

4 评估程序和方法 

4.1 问题阐述 

4.1.1 风险估计 

4.1.1.1 根据农药的使用方法确定其对不同类型非靶标生物暴露的可能性，进而确定需要进行评估的生

物类型。当根据使用方法不能排除某类非靶标生物暴露于农药时，应对该类生物进行风险评估。当需要

进行风险评估的非靶标生物不只一个类型时，应针对每类生物进行逐一评估。 

4.1.1.2 用于多种作物或多种防治对象的农药，当针对每种作物或防治对象的施药方法、施药量或频率、

施药时间等不同时，可对其使用方法分组评估： 

——分组时应考虑作物、施药剂量、施药次数和施药时间等因素； 

——根据分组确定对非靶标生物风险的最高情况，并对该分组开展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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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风险最高的分组对非靶标生物的风险可接受时，认为该农药制剂对非靶标生物的风险可接受； 

——当风险最高的分组对非靶标生物的风险不可接受时，还应对其他分组开展风险评估，从而明确

何种条件下该农药制剂对非靶标生物的风险可接受。 

4.1.2数据收集 

针对保护目标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以确保有充足的数据进行初级暴露分

析和效应分析，包括： 

——产品信息：有效成分名称及含量、使用方法等； 

——有效成分生态毒理学、环境归趋、理化性质等； 

——有效成分对保护目标的作用方式（MOA）信息及其剂量效应关系。 

4.1.3计划简述 

根据已获得的相关资料拟定风险评估方案，简要说明风险评估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4.2 水生生态系统风险评估 

4.2.1 概述  

水生生态系统环境风险评估流程见附录 A 中的图 A.1、A.2，进行逐级评估。 

4.2.2 预评估 

4.2.2.1 按照 NY/T 2882.2，对产品中的各有效成分分别进行评估。基于各有效成分的风险表征结果等，

进行混配制剂对水生生态系统的风险预评估（见图 A.1）。 

4.2.2.2 若混配制剂产品中任何一个有效成分风险不可接受，则无需进一步评估，该产品风险不可接受。 

4.2.2.3 当没有证据表明各有效成分之间可能产生协同作用、混配制剂产品的毒性相对所有有效成分均

未增加（例如，半数致死/效应浓度（LC50/EC50）大于所有有效成分的 LC50/EC50），且任一有效成分的

风险商值（RQi）均小于 1/n 时（n 为产品中有效成分的个数），评估可结束，该产品风险可接受。否

则，执行 4.2.3“初级风险评估”。 

4.2.3 初级风险评估 

4.2.3.1 暴露分析 

采用式（1）计算总体预测暴露浓度（PECmix），采用式（2）计算第 i 个有效成分的预测暴露浓度

（PECi）占 PECmix的比例（Pi）。 

                                                𝑃𝐸𝐶𝑚𝑖𝑥 = ∑ 𝑃𝐸𝐶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n

i=1

 

𝑃𝑖 =
𝑃𝐸𝐶𝑖  

𝑃𝐸𝐶𝑚𝑖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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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mix——总体预测暴露浓度； 

PEC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预测暴露浓度； 

n——产品中有效成分的个数。 

4.2.3.2 效应分析 

4.2.3.1 计算混配制剂毒性的 CA 模型理论值 

4.2.3.1.1 按式（3）采用浓度加和模型（CA 模型）计算混配制剂的 EC50理论值（EC50-mix-CA-PPP）。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𝑃𝑃𝑃 = (∑
𝐶𝑖

𝐸𝐶50𝑖

n

i=1

)

−1

… … … … … … … … … … … … … … … … … (3) 

式中： 

n——产品中有效成分的个数； 

i——第 i 个有效成分； 

C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含量占比，Ci 之和应为 1； 

EC50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 EC50，也适用于 LC50，以及无可见作用浓度（NOEC）。 

4.2.3.1.2 计算 EC50-mix-CA-PPP或 LC50-mix-CA-PPP时，各有效成分的 EC50或 LC50应为相同测试条件相同物种

的相同测试端点；当测试条件、物种及测试端点不同时，可用各有效成分的 NOEC 代替 EC50，计算混

配制剂的 NOECmix-CA-PPP。 

4.2.3.2 计算模型偏差率 

4.2.3.2.1 模型偏差率（MDR）按式（4）计算。 

𝑀𝐷𝑅 =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𝑃𝑃𝑃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𝑃𝑃𝑃
… … … … … … … … … … … … … … … … … . … … (4) 

式中： 

EC50-mix-CA-PPP——混配制剂 EC50 的 CA 模型理论值，基于各有效成分在产品中的原始含量配比计算

而来，见式（3）； 

EC50-mix-ppp——混配制剂 EC50 实测值，基于各有效成分在产品中的原始含量配比通过试验获得。 

4.2.3.2.2 计算MDR时，若试验中各有效成分的实测浓度比例相对于产品中的原始含量配比发生了变化，

则 EC50-mix-CA-PPP的计算应基于各有效成分的实测浓度比例进行计算。 

4.2.3.2.3 当 0.2≤MDR≤5 时，说明各有效成分之间表现为加和作用，符合 CA 模型运算条件。 

4.2.3.2.4 当 MDR＞5 时，说明各有效成分之间具有发生协同作用的潜在可能性，如不能排除协同作用

（例如，有证据表明毒性增加是助剂所产生的影响等），则应在采用毒性计算值进行风险评估的过程中

采取相应措施（见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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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5 当 MDR＞10 时，应补充混配制剂的相关慢性毒性资料。 

4.2.3.2.6 当 MDR＜0.2 时，说明各有效成分之间具有发生拮抗作用的潜在可能性，除非有充分的毒理学

数据确认拮抗作用，应直接采用毒性计算值(EC50-mix-CA)进行评估（即无需经过 4.2.3.3 部分的毒性相似

度计算，直接进入 4.2.4.2 评估步骤）。 

4.2.3.3 计算毒性相似度（TS） 

毒性相似度（TS）按式（5）计算。 

𝑇𝑆 =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𝑝𝑝𝑝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𝑃𝐸𝐶
… … … … … … … … … … … … … … … … … … … … (5) 

式中： 

EC50-mix-CA-ppp——基于各有效成分在产品中的原始配比计算而来的 EC50的 CA 模型理论值，见式（3）； 

EC50-mix-CA-PEC——基于各有效成分在 PECmix中的占比计算而来的 EC50的 CA 模型理论值，见式（6）。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𝑃𝐸𝐶 = (∑
𝑃𝑖

𝐸𝐶50𝑖

n

i=1

)

−1

… … … … … … … … … … … … … … … … … (6) 

式中： 

n——产品中有效成分的个数； 

i——第 i 个有效成分； 

Pi——第 i 个有效成分 PECi 占 PECmix的比例，所有有效成分的 Pi之和应为 1； 

EC50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 EC50，实际应用中，也可用 NOECi 替代。 

4.2.4 风险表征 

当毒性相似度（TS）在 0.8 至 1.2 之间时，混配制剂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mix）可直接使用

EC50-mix-ppp（混配制剂的毒性效应实测值）进行计算，以 PNECmix-ppp 表示（见 4.2.4.1 部分）；否则，应

使用 CA 模型计算 EC50-mix-CA-PEC 进行推导，以 PNECmix-CA表示（见 4.2.4.2 部分）。 

4.2.4.1 采用实测值进行评估 

基于混配制剂毒性效应实测值，采用式（7）、式（8）分别计算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mix-ppp）和

风险商值（RQmix-ppp）： 

𝑃𝑁𝐸𝐶𝑚𝑖𝑥−𝑝𝑝𝑝 =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𝑝𝑝𝑝

UF 
… … … … … … … … … … … . . … … … . . … … … (7) 

𝑅𝑄𝑚𝑖𝑥−𝑝𝑝𝑝 =
𝑃𝐸𝐶𝑚𝑖𝑥

𝑃𝑁𝐸𝐶𝑚𝑖𝑥−𝑝𝑝𝑝
… … … … … … … … … … … … … … . . … … … … (8) 

式中： 

EC50-mix-ppp——混配制剂 EC50 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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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不确定性因子，取值方法见 NY/T 2882.2 附录 F。 

PECmix——混配制剂的总体环境预测暴露浓度。 

当 RQ≤1，风险可接受；当 RQ>1，则表明风险不可接受，应进行高级风险评估。 

4.2.4.2 采用计算值进行评估 

4.2.4.2.1 基于各有效成分在 PECmix 中的比例，采用混配制剂毒性效应的 CA 模型理论值进行评估。预

测无效应浓度（以 PNECmix-CA表示）和风险商值（以 RQmix-CA表示）的计算按式（9）、式（10）： 

𝑃𝑁𝐸𝐶𝑚𝑖𝑥−𝐶𝐴 =
𝐸𝐶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𝑃𝐸𝐶

UF 
… … … … . . … … … … … … … … … … … … (9) 

𝑅𝑄𝑚𝑖𝑥−𝐶𝐴 =
𝑃𝐸𝐶𝑚𝑖𝑥

𝑃𝑁𝐸𝐶𝑚𝑖𝑥−𝐶𝐴
… … … … … … … … … … … … … … … . . … … (10) 

式中： 

EC50-mix-CA-PEC——混配制剂 EC50的 CA 模型理论值，基于各有效成分在 PECmix中的占比计算而来，

见式（6）； 

UF——不确定性因子，取值方法见 NY/T 2882.2 附录 F； 

PECmix——混配制剂的总体环境预测浓度。 

4.2.4.2.2 若 MDR≤5，当 RQ≤1 时，风险可接受；RQ>1，风险不可接受，可进行高级风险评估。 

4.2.4.2.3 若 MDR＞5，且不能排除协同作用时，当 RQ≤(1/MDR)时，风险可接受；否则，风险不可接受，

可进行高级风险评估。 

4.2.5 高级风险评估 

4.2.5.1 高级暴露评估的一般方法 

4.2.5.1.1 单一有效成分的预测暴露浓度（PECi） 

各有效成分的高级暴露评估方法与 NY/T 2882.2 中规定的方法相同。使用高级暴露评估中获得的

PECi 重新计算 PECmix。 

4.2.5.1.2 混配制剂的预测暴露浓度（PECmix） 

初级风险评估过程中，通常将各有效成分的多年最大环境预测浓度（max-PECi）之和作为 PECmix。

高级评估阶段则可从时间尺度对混配制剂的暴露浓度进行进一步精确化评估。例如，逐日计算各有效成

分的 PECi 和 PECmix，然后对混配制剂在不同暴露场景下的风险进行逐年评估。风险可接受的标准为：

某一暴露场景下，风险不可接受的年份不超过 60%，且不超过总体（总年份×暴露场景总数）的 10%。 

4.2.5.2 高级效应分析的一般方法 

4.2.5.2.1 单一有效成分的高级效应评估 

可对其中某个有效成分进行高级风险评估试验，如增加测试物种获得毒性几何平均值或进行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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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布（SSD）分析、中宇宙试验等。此时，各有效成分因毒性数据类型不同而需采用不同的不确

定性因子（UF），应分别计算各个有效成分的 PNEC，按式（11）进行风险表征。 

𝑅𝑄𝑚𝑖𝑥 = ∑
𝑃𝐸𝐶𝑖

𝑃𝑁𝐸𝐶𝑖

n

i=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式中： 

RQmix——混配制剂的风险商值； 

PECi——有效成分 i 的预测暴露浓度； 

PNECi——有效成分 i 的预测无效应浓度，其值等于有效成分 i 的毒性数据端点值除以相应的 UF。 

当 RQmix≤1 时，风险可接受。 

4.2.5.2.2 采用 IA 模型或 MM 模型进行评估 

4.2.5.2.2.1 收集各有效成分对保护目标的作用方式（MOA）及其剂量效应关系。当各有效成分具有明

确的 MOA 且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作用方式具有相对独立性时，可采用独立作用模型（Independent Action 

model，IA 模型）或混合作用模型（mixed model，MM 模型）进行风险评估。 

4.2.5.2.2.2 评估前，可通过式（12）判断采用 IA 模型或 MM 模型进行评估的可行性： 

𝑅𝑄𝑚𝑖𝑥−𝐶𝐴 ≦
∑

𝑃𝐸𝐶𝑖

𝑃𝑁𝐸𝐶𝑖

n
i=1

max {
𝑃𝐸𝐶𝑖

𝑃𝑁𝐸𝐶𝑖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式中， 

RQmix-CA——风险商值（基于 CA 模型计算的毒性效应值）； 

PECi——有效成分 i 的预测暴露浓度； 

PNECi——有效成分 i 的预测无效应浓度。 

当上述公式成立，且有充足的数据证明各有效成分的作用方式都是相互独立的，则可进行下一阶段

的风险评估；当上述公式不成立或者作用方式不明确时，则表明风险不可接受。 

4.2.5.2.2.3  按式（13）、式（14）进行 IA 模型计算。其中，式（13）适用于效应随浓度增加而增大的

数据类型（例如死亡率）；式（14）适用于效应随浓度增加而减小的数据类型（例如存活率）。 

𝐸(𝐶𝑚𝑖𝑥) = 1 − ∏(1 − 𝐸(𝐶𝑖))

n

𝑖=1

… … … … … … … … … … … … … … … … (13) 

𝐸(𝐶𝑚𝑖𝑥) = ∏ 𝐸(𝐶𝑖)

n

𝑖=1

… … … … … … … … … … … … … … … … … … … (14) 

式中， 

n——产品中有效成分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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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 i 个有效成分； 

E(Cmix)——浓度为 Cmix时的联合毒性效应（0%≤E≤100%）； 

E(Ci)——有效成分 i 浓度为 Ci时产生的毒性效应（0%≤E≤100%）。 

4.2.5.2.2.4 MM 模型适用于部分有效成分间作用方式相似而部分有效成分间作用方式不同的情况，从而

结合 IA 模型和 CA 模型进行毒性预测，即：将作用方式相同的有效成分作为一个子组分并采用 CA 模

型计算其毒性，然后将该子组分与其他组分一起，采用 IA 模型进行整体评估。 

4.3  鸟类风险评估 

4.3.1  初级评估 

4.3.1.1 暴露分析 

将农药混配制剂作为一个整体，采用默认的残留量、MAF 值等计算预测暴露剂量（PEDmix）。暴露

分析按照 NY/T 2882.3 进行。 

4.3.1.2 效应分析与风险表征 

4.3.1.2.1 鸟类急性风险 

  

𝐿𝐷50−𝑚𝑖𝑥 = (∑
𝑋𝑖

𝐿𝐷50𝑖

n

i=1

)

−1

… … … … … … … … … … … … … … … … … … … … (15) 

式中， 

n——产品中的有效成分个数； 

i——第 i 个有效成分； 

X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含量占比，Xi 之和应为 1； 

LD50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急性经口 LD50。 

4.3.1.2.2 鸟类短期及长期风险 

4.3.1.2.2.1 按式（16）计算急性毒性模型偏差率（MDR）。 

𝑀𝐷𝑅 =
𝐿𝐷50−𝑚𝑖𝑥−𝐶𝐴−𝑃𝑃𝑃

𝐿𝐷50−𝑚𝑖𝑥−𝑃𝑃𝑃
… … … … … … … … … … … … … … … … … . … … (16) 

式中： 

LD50-mix-CA-PPP——混配制剂 LD50 的 CA 模型理论值，基于各有效成分在产品中的原始含量配比计算

而来，见式（3）； 

LD50-mix-ppp——混配制剂 LD50 实测值，基于各有效成分在产品中的原始含量配比通过试验获得。 

4.3.1.2.2.2 当急性毒性 MDR≤10 时，按照 NY/T 2882.3 分别对各个有效成分对鸟类的短期及长期风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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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最后，将所有有效成分的 RQi 相加，得到总的风险商值 RQ。 当 RQ≤1，风险可接受；当 RQ

＞1，风险不可接受，可进行高级风险评估。 

4.3.1.2.2.3 当急性毒性 MDR＞10 时，如不能排除有效成分之间存在协同作用，则应补充混配制剂的短

期饲喂毒性试验，并参考 4.3.1.2.1 的效应评估方法，选择混配制剂鸟类短期饲喂毒性实测值或 CA 模型

理论值中的毒性较高者进行鸟类短期风险评估；当短期毒性 MDR≤10 时，按照 NY/T 2882.3 分别对各个

有效成分对鸟类的长期风险进行评估。参考 4.3.1.2.2.2 部分进行风险表征。 

4.3.1.2.2.4 若短期饲喂毒性 MDR 仍然大于 10，还应补充混配制剂的慢性繁殖试验，并选择混配制剂鸟

类繁殖毒性实测值或 CA 模型理论值中的毒性较高者进行鸟类长期风险评估。 

4.3.2  高级评估 

4.3.2.1 实测环境归趋数据的应用 

当效应分析中 LD50-mix 采用计算值时，可采用各有效成分的实测环境归趋数据进行暴露分析。例如，

当具有实测残留量和 MAF 时，可按式（17）计算混配制剂多次施用后的残留水平 C(mix)，并应用于有效

成分预测暴露剂量 PEDi以及总体预测暴露剂量（PEDmix）的计算。 

𝐶(𝑚𝑖𝑥) = ∑𝐶0𝑖 × 𝑀𝐴𝐹𝑖

n

i=1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式中， 

C0i——第一次施用后有效成分 i 的残留水平，单位为 mg a.i./kg 食物，用于替代 NY/T 2882.3 标准中

的“农药单位剂量土壤农药残留量（RUD）”×“最高施药剂量（AR）”计算值； 

MAFi——有效成分 i 的多次施药因子。 

此时，应重新计算各有效成分PEDi在PEDmix中的占比，并应用CA模型重新按式（18）计算LD50-mix： 

𝐿𝐷50−𝑚𝑖𝑥 = (∑𝑋𝑖 × 𝑀𝐴𝐹𝑖

n

i=1

) × (∑
𝑋𝑖 × 𝑀𝐴𝐹𝑖

𝐿𝐷50𝑖

n

i=1

)

−1

… … … … … … … … … … … … … … (18) 

式中： 

X.i——第 i 个有效成分的含量占比，Xi之和应为 1； 

MAFi——第 i 个有效成分。 

4.3.2.2 其它高级评估方法 

当风险评估结果显示风险仍然不可接受时，还可考虑采用 CA 模型以外的其它模型进行 LD50-mix的

计算（参考 4.2.5.2.2 部分）。或者，开展半田间、田间试验与监测等。 

4.4 蜜蜂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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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喷施场景初级评估 

按照 NY/T 2882.4 进行。 

4.4.2 土壤或种子处理场景初级评估 

4.4.2.1 按照 NY/T 2882.4 中规定的程序计算内吸性有效成分 i 的预测无效应剂量（PNEDsysi）、预测暴露

剂量（PEDsysi）和风险商值（RQsysi）。最后，将所有内吸性有效成分的 RQsysi 相加，得到总的风险商值

RQsys。 

4.4.2.2 当 RQ sys值≤1，风险可接受；当 RQ sys 值＞1，风险不可接受，可进行高级风险评估。 

4.4.2.3 当农药为昆虫生长调节剂时，应按照 4.4.4 的内容进行评估。 

4.4.3 高级风险评估 

高级风险评估采用更接近实际情况的半田间或田间试验，按照 NY/T 2882.4 规定的方法进行。 

4.4.4 昆虫生长调节剂 

通过实验室蜜蜂幼虫饲喂试验对昆虫生长调节剂进行初级风险评估。当昆虫生长调节剂在花粉或花

蜜中的预测暴露浓度大于幼虫饲喂试验的无可见作用浓度（NOEC）时，须进行半田间和/或田间试验。

当直接拥有与幼虫效应相关的半田间或田间试验数据时，可不必进行蜜蜂幼虫饲喂试验。 

4.5 家蚕风险评估 

4.5.1 初级风险评估 

假定各有效成分在环境中的暴露比例与其在混配制剂中的含量配比一致。将混配制剂看作一个整体，

采用默认参数进行暴露分析。以混配制剂产品毒性效应的实测值或 CA 模型理论值（参考式 15）进行

效应分析（二者取毒性较高值）。评估程序按照 NY/T 2882.5 进行。 

4.5.3 高级风险评估 

4.5.3.1 直接施药场景高级暴露分析 

可根据 NY/T 2882.5 的规定，采用各种可行的方法对相关因子进行优化。仅当效应分析中采用毒性

计算值时，暴露分析中才能使用实测数据。 

4.5.3.2 漂移场景高级暴露分析 

应首先考虑采用有效可行的风险降低措施，如采用最外围桑树作为隔离带等。当缺乏有效可行的风

险降低措施时，也可参照直接施药场景的有关方法开展高级暴露分析。 

4.5.3.3 高级效应分析 

可按照 NY/T 2882.5，采用有效成分 i 的慢性试验结果计算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此时，各有

效成分因毒性数据类型不同而需采用不同的不确定性因子（UF），应分别计算各个有效成分的 PNEC，

按式（11）进行风险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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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4 田间试验 

当采用田间试验等方法进行高级风险评估时，4.5 部分风险表征方法不适用，应选择其他有效的风

险表征方法。 

4.6 非靶标节肢动物风险评估 

4.6.1 初级风险评估 

假定各有效成分在环境中的暴露比例与混配制剂中的配比一致。将混配制剂看作一个整体，采用默

认参数进行暴露分析。以制剂毒性效应实测值或 CA 模型理论值（参考式 15）进行效应分析（二者取

毒性较高值）。评估程序按照 NY/T 2882.7 进行。 

4.6.2 高级风险评估 

可采用实验室扩展试验、叶片残毒试验、半田间试验及田间试验等高级效应分析方法，也可根据农

药的理化性质、使用方式、植被情况、环境条件等，选择更接近环境实际的数据（仅当效应评估中选用

毒性计算值时可采用农田内、农田外的实际监测数据），使 PERmix的估算结果更为精确。 

4.7 土壤生物风险评估 

4.7.1 蚯蚓风险评估 

农药混配制剂对蚯蚓的风险评估程序参照“4.2 水生生态系统风险评估”部分进行。评估过程中，各

有效成分的 PNEC、PEC 的计算参照 NY/T 2882.8 进行。 

4.7.2 土壤微生物风险评估 

农药混配制剂对土壤微生物的风险评估仅需针对各有效成分单独进行评估。 

5 风险降低措施 

当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农药混配制剂对上述不同生物类型的风险不可接受时，应采取适当的风险降低

措施以使风险可接受，且应在农药标签上注明相应的风险降低措施。通常所采取的风险降低措施不应显

著降低农药的使用效果，且应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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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水生生态系统评估流程图 

水生生态系统环境风险评估流程见图 A.1、图 A.2。 

 

图 A.1 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环境风险预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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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水生生态系统 1 级环境风险评估流程 

a
：当 MDR>5，无法排除各有效成分间存在协同作用时，应适当修正触发值，例如，除以 MD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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